
网上征婚男，骗走18000元
一男子网上征婚诈骗被判刑

本报济宁10月30日讯(记者 晋
森 通讯员 唐秀利) 捏造虚假个
人信息，网上发布征婚广告，与对方
相处中骗取钱财后消失。近日，济宁
市中区法院一审判处男子李某犯诈
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
年，并处罚金1万元。

2011年4月份，在济宁城区居住
的李某，登录本地一征婚交友网站发
布了征婚信息，在征婚信息中李某谎
称自己单身，今年已经37岁，原来在
部队后转业到机关单位，目前是公务

员身份。征婚信息发布后被市民董女
士看到，并认识了李某。二人在相处
过程中，李某逐渐取得董女士的信
任，后李某谎称自己急需用钱，以借
钱后马上就还为借口，先后多次找董
女士要钱，共计1 . 83万元。钱到手之
后，董女士就再也见不到李某的面
了，觉察上当的董女士立即报警。

2012年5月16日，李某因涉嫌诈
骗被济宁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刑事
拘留。7月2日，自感理亏的李某还给
受害人董女士1 . 7万余元。在庭审

中，李某对自己的行为表示了后悔，
并辩解自己不懂法，家庭经济不好而
且自己身体有病，现在已经全部还清
了董女士的钱款，请求从轻处罚。

法院一审后认为，李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
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
构成诈骗罪。案发后，李某已退还受害
人的经济损失，获取了受害人的谅解，
并自愿认罪，均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
判决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
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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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网络征婚，最好别“谈钱”
济宁市中区法院刑事审

判庭法官孙伯领表示，近几年
来，利用网络征婚进行诈骗的
案件越来越多，屡屡发生市民
被骗取钱财的情况，法官提醒
在网上征婚的市民，不要轻易
与任何网友发生金钱借贷关
系，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
产。

孙伯领法官根据自己审
理的案件，也大体列举了几种

骗子惯常使用的骗钱借口：1、
在约会过程中，来电谎称途中
发生车祸，要对方把钱打到自
己卡上；2、谎称钱包丢失，手
机欠费等，要求对方给自己借
钱或充值；3、女孩声称没钱上
学，寻求经济援助；4、女性声
称父母家人患病，急需医治，
寻求帮助。“两个人在感情上
的交往最好简单一些，不要轻
易涉及到金钱方面。”

记者登上了李某所发布
信息的这家婚恋网站，发现只
需用昵称注册账号，在个人信
息上留下自己的QQ号码或手
机号，就可以直接发布征婚信
息。记者粗略一看，大部分个
人信息都写着“真诚征婚”的
字样，但是否真诚，就需要市
民自己去分辨了。网站上面写
着一句提醒的话：“不见面，先
汇款”有可能是欺诈；以“急于
见面、指定地点消费”等交友
行为，有可能是欺诈。

在国内一大型的婚恋网
站上，填上自己的邮箱、昵称
以及自我介绍后，就可以注册
账号进行网内的站内短信交
流了，手机号则在选填的范围
内，即使不填也不影响注册。

在该网站网上交友安全指南
上第一句就是，不要轻易和网
友产生借贷关系，并用了一个
红色的图案，上面写着“千万
别借钱！”以提醒在此注册的
网民。

在另一国内婚恋网站上，
记者看到该网站开通了实名
认证注册，姓名和身份证号必
须一致才行，如果姓名和身份
证号对应不起来，将不能完成
注册，并且必须通过手机接受
短信验证码的形式，才能最终
注册完成。或许该网站采取这
种实名注册的办法，在防止诈
骗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最
终还是网民自己能多长几个
心眼，警惕网上征婚诈骗。

本报记者 晋森

延伸调查>>

婚恋网注册漏洞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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